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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各項採購，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國立臺南大學採

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二條規定：「指工程之定

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屬科學

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之採購，得另依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

要點辦理。 

三、採購業務之劃分：  

（一）總務處營繕組：工程之定作及與工程有關之財物買受、定

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  

（二）總務處事務組：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

僱傭或其他不屬工程採購者。  

（三）採購業務兼有以上兩款性質者，按其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

高者為業務經辦單位，另一單位為會辦單位。  

（四）本校各單位：依權責得逕依請購程序辦理 10 萬元以下之採

購（不含電氣及線路採購案）。  

四、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悉依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規定辦理。逾

新臺幣 10萬元至未達新臺幣 100萬元者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

辦法辦理。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採購，得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

辦理。 

五、採購如合於政府採購法第二十條及二十二條情形者，應先列舉

事實、敘明理由，簽請校長核可後辦理。  

六、各單位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分批辦理，若有上述

分批辦理者，其主管人員應受行政處分；如公款遭受損失時，

並應負賠償之責任。  

七、辦理本要點第四點非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辦理之採購應於招標

前，檢附有關文件，如：工程圖說（包括位置圖、工程圖樣、

施工說明）或規格詳細說明、預算表（書）、單價分析表、契約

草稿、上網公告稿、空白標單、切結書、聲明書、投標須知等，

簽會主計室再陳校長核定，移請總務處辦理招標。  

八、辦理本要點第四點非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辦理之採購，底價訂定  



   及授權方式，如下辦理：  

（一）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

等送交總務處辦理。總務處承辦單位應切實查估市價，並

擬定預估底價連同資料說明以密件簽核。  

（二）10 萬元以上至未達 50 萬元之底價訂定，由總務長核定。50

萬元以上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九、辦理招標案件開標、比價、議價、決標時，屬總務處經辦者，由總務長或

其授權人擔任主持人，由主計室監辦。監辦人員為監視招標程序，應依「機

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監辦辦法」規定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 

十、辦理驗收人員之分工如下：  

 （一）主驗人員：由校長指派或請購單位之主管擔任。主持驗收程

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

貨樣規定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二）會驗人員：由請購人員或接管人員或使用單位人員擔任，會

同查驗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

定不符，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但採購事項

單純者得免之。  

（三）協驗人員：由採購單位主管或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

員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擔任，協助

辦理驗收有關作業。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 

（四）監驗人員：由主計室派員擔任，工作事項為監視驗收程序，

應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及「中

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規定辦理。未達公告

金額之採購，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 

法令或契約載有驗收時應辦理丈量、檢驗或試驗之方法、程序

或標準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